关于申报浙江省青年研究会2011年度青年工作研究课题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团的十六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密结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部署新要求，立足我省青年成长发展的新变化和共青团工作的新实践，加大力度，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推动课题申报和研究工作再上新水平，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努力为促进新形势下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实现新发展服务。
二、课题研究重点
着眼于推动共青团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自身建设创新，重点研究共青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团的十六大精神的新思路新举措；重点研究浙江“十二五”时期青年成长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重点研究浙江“十二五”时期推进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重点研究共青团和青年工作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所取得的新发展新经验。为省委省政府青年问题决策服务，为促进浙江青年成才成长服务。

三、课题申报要求
1．《课题指南》中所列条目大部分只规定了研究范围、方向和重点，并非正式选题，课题组可自定具体的研究题目。

2．每个课题组只能申报1个课题。
    3．申报课题工作由课题主持人负责。课题主持人申报的课题应先经所在单位的同意，然后报所在地（系统）的团委，最后由团委审核把关后报研究会青年工作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
4．申报的研究课题经评审立项并履行有关手续后即可开展研究，研究时限为1年。

5．研究课题一旦立项，课题结项时，研究成果被评为优秀的，将受到表彰、推介和奖励，并推荐在公开学报上发表。
四、课题管理要求　

课题立项后，各课题组应及时向研究会青年工作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报送课题成果。课题成果在公开发表、出版或报送时，均应在显著位置注明“浙江省青年研究会研究课题成果”字样。未注明者，在办理课题验收手续时，一律不得作为该课题研究成果。
课题研究按计划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向研究会青年工作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提出验收、结题申请，提交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如果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或参加相关会议，可免于鉴定。

未通过鉴定或验收的，课题组应继续进行课题研究，在一年内重新申请验收、结题。仍未通过者，按项目未完成处理，研究会将予以注销，其课题负责人2年内不得申请研究会课题。
